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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推動港區國安法情形觀察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蕭督圜主稿 

 

 中共推動「港區國安法」，包括急於杜絕「反送中運動」延燒，

避免港與美國力量結合；另欲打擊公民社會並阻絕國際對港援助，

以法律強化治港正當性。 

 「港區國安法」的推行，港民赴臺人數增加，我方赴港趨於謹慎。

港府對待駐港機構方式，將成兩岸關係試溫計，我方須謹慎以

對。 

 

(一)推動目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港區

國安法」）在 6 月 30 日經中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通過後，於當日晚間 11時由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刊憲並即時生效。「港

區國安法」共分六章、66 條法律條文，內容明確規定中共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區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機構及其職責，界定四類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和處罰，及其相關案件的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序規則，

是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的綜合性法律。中共此次在約莫

一個月的時間內，迅速在 5月下旬北京召開的人大會議決議通過授權

人大常委會擬定「港區國安法」，並趕在香港「七一」回歸 23週年之

際公布施行，有其時間與目的上的考量。 

    就時間點而言，由於 2019 年下半年香港社會因「反送中運動」

引發長時間且大規模的示威衝突，加以 2018 年以來的中美貿易衝突

升級為戰略對峙，致使中共在內憂外患的思量下，出現加速對港全面

管治的急迫性。中共於 2019年 10月下旬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

在其會後公報中提到，中國必須「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亦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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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此原則下如何著墨法制和管治體系的雙重建設成為中共要務。

對中共可能加強香港的管治，美國亦在 11 月底發布「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授權國務院研判香港是否仍擁有足夠自治、符合獲得貿易

特殊地位的資格。在擔憂美國持續介入香港事務，甚至以此對港進行

「長臂管轄」，促使中共加速在港的布局。可以理解到，北京絕不容

香港成為威脅國家安全及政權穩定的破口。 

    因此，在今年伊始先是香港中聯辦與國務院港澳辦相繼更換主事

者，皆由習派人馬駱惠寧與夏寶龍出任；而後亦針對港澳工作體系進

行職能的強化，並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

作領導小組」。而後雖遇疫情衝擊，但著眼於今年 9月將進行香港立

法會改選，4月時港澳辦與香港中聯辦復而開始抨擊泛民主派議員怠

忽職守、一事無成，進而主張兩辦有權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監督權。中

共領導高層深知，不論是現在或新一屆的香港立法會，要通過國家安

全立法都極其困難，唯有中央代為操刀才能實踐。適逢「兩會」因疫

情延後，恰巧提供中共從中央進行頂層設計的良好時機。簡言之，中

共在當前的困局下亦在跟時間賽跑，勢必要抓緊香港的管治權與主導

權，絕不容許此前「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亦不容許香港社會人士

結合美國力量，促使香港邁向「中美共治」，影響中共的國家安全及

政權穩定。 

    就目的而言，北京在 2003年香港發生「七一遊行」的 50萬人上

街後，就一直心存芥蒂，戮力推動 23 條立法卻難有突破，是以常言

道「人心沒有回歸」，而後亦曾努力想創造條件完善立法均未如願。

故此次以法律工具為基礎、以政治管控為核心、以經濟繁榮為號召、

以梳理人心為目標，希冀以「港區國安法」來完善全面管治。綜觀「港

區國安法」的內涵，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是三個層面：第一，打擊公民

社會並阻絕國際對香港的援助；第二，以法律強化北京治港的全面性

與正當性；第三，仿效美國實行長臂管轄藉以和美國對抗。 

    在打擊香港公民社會層面，在法案正式生效前即已產生莫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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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陳方安生、陳雲等資深民主人士相繼宣布退出政治與社運活動，

也讓近年甚為活躍、追求香港自決的年輕一代政團，諸如香港眾志、

香港民族陣線、民間外交網絡等皆自行宣布解散。在「港區國安法」

於 7月 1日施行後，香港社會各界無不擔憂觸法，致使自我審查頻現，

過去一段時間支持「反送中運動」而形成的黃色經濟圈，眾多店家紛

紛自清宣告退出活動。而香港公共圖書館亦陸續將黃之鋒的「我不是

英雄」，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保

衛戰」等一類的著作下架，未來這一類涉及政治敏感或國安議題的出

版均將遭到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嚴格審查，無疑摧毀過去

香港社會言論自由的空間。 

    在以法律強化全面管治香港的正當性層面，由於近年來香港屢有

「一國」與「兩制」熟輕熟重的爭議，雖中共強調「兩制」建基於「一

國」，但因香港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為民選首長而非中共委派，

中共缺乏直接統御的理據。但根據「港區國安法」，香港仿效澳門經

驗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偕同主要官員統籌

協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工作；並增設國安委顧問一職，由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擔任，等同在香港實行中共在各省由黨委書記領政的機

制。駱惠寧將身兼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及香港國安委顧問

三職，由他發揮日後中央對特區之間的聯繫、指導與監督之責，等同

成為北京治港體系最關鍵亦最具權威性的角色。未來香港特首的政治

地位無疑被降階，港府的自主性也就難以維持。 

    此外，「港區國安法」載明將在香港成立國安公署，做為北京收

集訊息、分析研判及指導管理港府的重要單位，更重要的是，當港府

無力做為或不能滿足北京安全需求時，得以依法行使職權處理國安案

件，這顯然是北京最穩妥的安全閥。因法規規定，國安公署的人員與

車輛不受香港特區政府管轄，享有特區法律的豁免權，甚至港府部門

須提供必要的便利與協助，否則將被追究責任。當香港特區法律與此

國安法相牴觸時，以「港區國安法」規定為準，最終解釋權屬「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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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港區國安法」及國安公署是做為中共完全管治香港

最直接的工具。 

    在仿傚美國實行長臂管轄的層面，由於中共自認為在中美貿易戰

以來始終相對被動，但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後至今，美國對此在

「香港關係法」基礎上制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

中共認為美國透過國內法來對中共官員、其他個人及合作的金融業者

進行制裁，這是長年來美國憑藉其國際霸權實力，擴張其司法管轄權

的例證。因此，隨著中國崛起及其在國際政經領域影響力的擴張，中

方近期亦仿效美國展現其在不同領域的「長臂管轄權」。尤其在華為

與孟晚舟事件後，北京更決意將長臂管轄權納入至這次的「港區國安

法」中，作為與美國相抗衡的策略。 

 

(二)對臺可能影響 

    總體而言，中共此次推動「港區國安法」有其多面向的意涵，隨

時事變化進行動態調整，當前雖未有積極行動，仍不應輕忽其對我方

的影響性。對臺港社會互動而言，過去十年來香港赴臺旅客呈現快速

成長之勢，從 2009年的 67萬人次到 2019年的 159萬，增幅將近一

倍；伴隨大量香港旅客來臺，帶動香港社會對臺灣更多的了解與親近，

進而推動逐年來臺求學的港生在 2015年達 6100人的高峰。2019年 7

月「反送中運動」開始後，由於街頭抗爭活動頻傳，臺灣赴港人數亦

快速下跌，甚至因社會與警民衝突加劇，我在港留學生陸續返臺。 

    就一般人員往來而言，當年北京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後，並未

對兩岸之間的人流產生影響，主要是因其法條本身著重在宣示其底線，

未有施行細則與處罰條款。但「港區國安法」已針對若干涉港行為詳

述其犯罪行為及相關罪責，尤其直指「臺獨」人士、支持「港獨」或

分裂運動人士、認同泛民派以選舉改變香港政體者，不一而足皆在其

法條打擊的範圍，對我國人在心理上產生一定的威嚇效應。固然，筆

者不認為北京會真以此法檢視一般國人，但從國人心理感受與媒體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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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螺旋效應加乘下，相信必然促使未來國人赴港會更加謹慎保守。

對人流移動而言，由於香港局勢的轉趨紛亂，香港來臺尋求居留與定

居的人數逐漸上升，2016至 2018每年都有超過 4,000人來臺居留、

1,000多人申請定居，2019年申請居留人數成長至 5,858人，今年上

半年至 6月已有 3,161人，顯然今年來臺人數將有機會再向上成長。

故而，北京推動「港區國安法」所產生的推力，及臺灣受港人青睞所

產生的拉力，未來將吸引更多港人相繼往臺灣移動。 

    對我政府而言，隨著 7月 1日香港國安委成立後，港府進一步在

7月 6日刊憲公布「第 43條實施細則」，條例規定可向「某外國政治

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某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要求提交

資料，並表明若不遵從或給予虛假、不完整資料，可判處罰款或監禁。

而我陸委會駐港官員過去與港府間的默契，亦受到更嚴苛的檢視，致

使代理處長高銘村等人無法取得工作簽證已然返臺。在北京以「港區

國安法」在港成立國安委，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擔任名義上國安委顧

問，實際直接統領港府後，未來臺港關係將必然視為兩岸關係的延伸。

後續港府如何對待我駐港機構，將成兩岸關係的試溫計，我駐港辦事

處能否維持目前的服務功能，抑或是較目前現有業務更加限縮，是否

持續不予續期我駐港人員的工作簽證，亦拒絕我方新派的事務性人員，

使我駐港辦事處無以為繼，殊值我政府謹慎以對。 

 


